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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台灣遊憩人權評估指標項目之研究問卷 
您好！ 

非常感謝您對行政院國科會「遊憩人權指標系統建立之研究 NSC95-2415-H-228-001-SSS」專題研究計畫的

協助。為了研究建立遊憩人權（簡稱遊憩權）評估指標項目、及早建立國內對其研究之基礎與重視，以為往後逐

年調查、分析與檢視之依據，並可瞭解國內遊憩人權逐年受重視的狀況與趨勢，特從事本研究問卷。 

請您就本研究針對國內遊憩人權之認知、政策與績效、政府、民眾與傳媒的教育角色等各指標項目的適合程

度，回答下列二大部分之問題。本問卷乃是採整體資料分析的方法，不僅不會就個人資料進行分析，同時也會對

您所提供的資料充分保密，敬請放心填答。感謝您的協助與合作，並祝健康愉快。 

計畫主持人 景文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理系 蕭登元博士 敬上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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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遊憩人權指標項目適合程度量表】 
【填答說明】各項指標項目請依適合程度勾選：5 代表適合程度最高  3 代表無意見  1 代表適合程度最低  0 代表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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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遊憩權的認知指標項目 
1.說明：「遊憩人權（Recreational Human Rights, RHR）或簡稱為遊憩權」泛指一社群成

員所享有在健康、安全和舒適的遊憩環境之權利，而安全、乾淨、健康與受消費保障

的遊憩環境乃為該權利實現之基礎。 
指標項目 1：目前國人對「遊憩人權」定義與理論的認知程度。 

 

 

 

□

 

 

 

□

 

 

 

□

 

 

 

□

 

 

 

□

 

 

 

□

2.說明：1970 年後「人權」的理論逐漸系統化，以永續發展之原則下，應為下一世代保

留其相對之權利。 
指標項目 2：目前國內對保留跨世代遊憩權的普遍認知狀況。 

 

 

□

 

 

□

 

 

□

 

 

□

 

 

□

 

 

□

3.說明：邁入已開發國家後，全民皆享有遊憩之權利為遊憩權的基本內容之一。 
指標項目 3：目前國人對政府應維護與尊重弱勢或少數族群（如身心障礙擁有的遊憩保

障）遊憩環境的認知狀況。 

 

 

□

 

 

□

 

 

□

 

 

□

 

 

□

 

 

□

4.說明：提供遊憩環境清潔用水為遊憩權的基本內容之一。 
指標項目 4：您曾前往之遊憩地區的用水水質狀況。 

 

□

 

□

 

□

 

□

 

□

 

□

5.說明：廢棄物能否妥善處理，將直接影響遊憩地區之空氣、水、土等遊憩權的基本內涵，

進而危害您的生命健康。 
指標項目 5：您曾前往之遊憩地區的垃圾或廢棄物妥善處理狀況。 

 

 

□

 

 

□

 

 

□

 

 

□

 

 

□

 

 

□

6.說明：遊憩環境之清潔空氣乃遊憩權的基本內容之一。 
指標項目 6：您曾前往之遊憩地區的空氣品質狀況。 

 

□

 

□

 

□

 

□

 

□

 

□

7.說明：遊憩環境衛生的維護乃攸關遊客之生命健康與環境舒適。 
指標項目 7：您曾前往之遊憩地區公共場所之環境衛生狀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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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說明：所有人皆有保護與維護遊憩環境的權利。 
指標項目 8：國人對於在從事遊憩時隨手做環保（如節約能源）的普遍認知狀況。 

 

□

 

□

 

□

 

□

 

□

 

□

9.說明：臺灣地區陸城生態以森林為主，森林具有涵養水源、調節氣候、淨化空氣、遊憩

等重要生態及經、社功能。因此，森林遊憩資源亦為能否永續發展的另一重要自然資

源。 
指標項目 9：目前國內對森林遊憩資源的重視與保護情況。 

 

 

 

□

 

 

 

□

 

 

 

□

 

 

 

□

 

 

 

□

 

 

 

□

10.說明：為防止臺灣生物物種之滅絕並維持基因之多樣性，以為遊憩資源之項目之一。

指標項目 10：目前國內對珍貴稀有野生動植物的重視與保護情況。 
 

□

 

□

 

□

 

□

 

□

 

□

11.說明：業者有確保消費者生命安全之權利。 
指標項目 11：目前國內對各項遊憩設施工程能確實做到水土保持和環境保護的情況。

 

□

 

□

 

□

 

□

 

□

 

□

12.說明：臺灣地區四面環海，海洋與海岸遊憩資源乃為能否永續發展遊憩自然資源之一。

指標項目 12：目前國內對海洋與海岸遊憩資源的重視與保護情況。 
 

□

 

□

 

□

 

□

 

□

 

□

13.說明：為確保消費者使用之遊憩場所硬體設施與生命安全。 
指標項目 13：目前政府協助從事遊憩事業者鑑定其輻射或海砂等硬體設施的處理狀況。

 

□

 

□

 

□

 

□

 

□

 

□

14.說明：臺灣地區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土地資源能否善用於遊憩活動，乃為永續

遊憩資源的重要課題之一。 
指標項目 14：目前政府規劃國土善用於提供國人遊憩場所的狀況。 

 

 

□

 

 

□

 

 

□

 

 

□

 

 

□

 

 

□

15.說明：遊憩環境衛生的維護乃攸關民眾之生命健康。 
指標項目 15：您曾前往之遊憩地區對流浪動物（如棄犬、棄貓）之管制情況。 

 

□

 

□

 

□

 

□

 

□

 

□

16.說明：古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資產，可增進對歷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藝術

等之認識，以承先啟後，創造未來，凡是先進國家無不致力於古蹟的保存，並可為遊

憩資源之項目之一。 
指標項目 16：目前國內對文化古蹟保存的重視與保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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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與績效指標項目 
1. 說明：政府對遊憩環境有潛在傷害的行動或作為應進行事前評估與管控、規範或制止。

指標項目 1：目前各級地方政府能妥善進行遊憩地區土地規劃，以杜絕如官商勾結、營

私炒作等弊端之貫徹績效。 

 

 

□

 

 

□

 

 

□

 

 

□

 

 

□

 

 

□

2. 說明：所有因至遊憩地區從事遊憩活動前後時受害或威脅的人，皆享有行政或法律程

序上之補救措施或處置的權利。 
指標項目 2：目前各級政府機關制訂各種因民眾遊憩消費前後法令保障的績效。 

 

 

□

 

 

□

 

 

□

 

 

□

 

 

□

 

 

□

3. 說明：所有政府應尊重與確保享有一個安全、健康與符合生態原則的遊憩環境。 
指標項目 3：目前各級政府機關對於任何對遊憩環境有影響之虞的行為或決定，例如「獎

勵民間投資條例」、「觀光客倍增計畫」等作業程序之公開與公正績效。 

 

 

□

 

 

□

 

 

□

 

 

□

 

 

□

 

 

□

4. 說明：政府對於遊憩環境有潛在傷害的行動或作為應進行事前評估與管控、規範或制

止。 
指標項目 4：目前各級地方政府能擔保對各遊憩區開發、主題樂園開發、農場開發、農

業區設置等建設工程施工與後續之營運管理合乎法律規定之貫徹績效。 

 

 

 

□

 

 

 

□

 

 

 

□

 

 

 

□

 

 

 

□

 

 

 

□

5. 說明：所有人皆有權享有包括合乎生態原則的親近與使用自然遊憩資源的權利。 
指標項目 5：目前各級地方政府對依自然原則，強化遊憩地區(如河岸、公園等)綠化、

美化、綠廊等相關政策的重視與推動績效。 

 

 

□

 

 

□

 

 

□

 

 

□

 

 

□

 

 

□

6. 說明：政府對於遊憩環境傷害、潛在傷害與消費糾紛應進行有效的補救措施與處置。

指標項目 6：目前政府部門在處理遊憩行為消費糾紛事件（如旅遊糾紛、分時渡假消費

會員糾紛）的績效。 

 

 

□

 

 

□

 

 

□

 

 

□

 

 

□

 

 

□

7. 說明：遊憩環境衛生的維護乃攸關民眾之生命健康。 
指標項目 7：國內在各種天災後對遊憩地區之環境消毒與廢棄物清理工作績效。 

 

□

 

□

 

□

 

□

 

□

 

□

8. 說明：例行性遊憩環境衛生的維護乃攸關民眾之生命健康。 
指標項目 8：您曾前往之遊憩地區在預防如登革熱等病媒疾病的工作績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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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說明：政府為確保各項遊憩權的保障，必要採取行政、立法或其他措施來加以實現。

指標項目 9：相關保障遊憩消費者政策（如旅遊、分時渡假定型化契約或合理之遊憩產

品售價等），被業者採用與被消費者接受程度與實施績效。 

 

 

□

 

 

□

 

 

□

 

 

□

 

 

□

 

 

□

10.說明：所有政府為尊重與確保享有一個安全、健康與符合生態原則的遊憩環境，必須

採取必要行政、立法或其他措施來實現各項遊憩權的保障。 
指標項目 10：若政府規定進入公私遊憩區時，收取污染清潔費用之可被接受程度。 

 

 

□

 

 

□

 

 

□

 

 

□

 

 

□

 

 

□

11.說明：為善用遊憩地區之能源及改善空氣品質，以確保清潔空氣、生命健康等遊憩權，

目前國內致力推廣從事遊憩活動時搭乘大眾捷運，遊憩地區開發低耗能、低污染運具

等相關措施(如貓空纜車)。 
指標項目 11：此措施對遊憩環境之空氣與噪音污染的改善績效。 

 

 

 

□

 

 

 

□

 

 

 

□

 

 

 

□

 

 

 

□

 

 

 

□

12.說明：為保護遊憩地區之水資源，以確保清潔水與生命健康。 
指標項目 12：目前政府所積極推動的遊憩地區雨水再利用，對水資源保護較以往改善

的績效。 

 

 

□

 

 

□

 

 

□

 

 

□

 

 

□

 

 

□

参、政府、民眾與傳媒的教育角色指標項目 
1.說明：所有人皆應享有遊憩與人權教育的權利。 
指標項目 1：目前各級學校對休閒遊憩教育之重視程度。 

 

□

 

□

 

□

 

□

 

□

 

□

2.說明：所有人皆應享有遊憩與人權教育的權利。 
指標項目 2：目前各級政府機關，對於民眾休閒遊憩知識推廣之重視程度。 

 

□

 

□

 

□

 

□

 

□

 

□

3.說明：所有人皆有”知”的權利。 
指標項目 3：目前各級政府機關對於遊憩資訊提供之流通充分性及透明程度。 

 

□

 

□

 

□

 

□

 

□

 

□

4.說明：所有人皆應享有對於遊憩環境表達意見、傳播觀念與資訊的權利。 
指標項目 4：為將正確消費與專重遊憩環境概念納入遊憩活動中，推動社區大學開授休

閒遊憩教育課程的可被接受程度。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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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說明：所有人皆應享有對於遊憩環境表達意見、傳播觀念與資訊的權利。但應避免傳媒

在報導遊憩知識議題時，過於膚淺或蓄意以小報大。 
指標項目 8：目前大多數傳媒在報導遊憩知識相關新聞時，對新聞呈現完整性與真實性

的重視程度。 

 

 

 

□

 

 

 

□

 

 

 

□

 

 

 

□

 

 

 

□

 

 

 

□

 
 
【第二部分 基本資料與建議】 

以下是您的基本資料，請惠予填寫 

 1. 目前職業 
□ 社政主管 （政府部門公務人員） 
□ 民間團體 （非營利組織、社會服務等） 
□ 學者專家（教師、研究機構等） 
□ 記者 （媒體） 
□ 其他                              

 
2.年      齡： □（1）20 歲以下  □（2）20~29 歲  □（3）30~39 歲  □（4）40~49 歲   □（5）50~59 歲  □（6）60 歲以上 
3.性      別： □（1）男      □（2）女 
4.教育程度 ： □（1）國中及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研究所以上     
5.您最常選擇為從事休閒遊憩活動之地區： 

□ 北部（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蘭縣） 
□ 中部（苗栗縣、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 
□ 南部（高雄市、高雄縣、台南縣市、嘉義縣市、屏東縣） 
□ 東部（花蓮縣、台東縣） 
□ 其他（澎湖縣、金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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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專長領域：   
□ （1）人文社會 
□ （2）理工農醫 
□ （3）其他                        

 
7. 建議與意見： 

為充實遊憩人權指標之內容，請您針對本問卷提供相關之修正建議或意見。而您的寶貴建議對後續研究作為極具參考價值，敬請

不吝指教。 

 
您的建議與意見，請書寫於下：                                                                             

                                                                                                            

                                                                                                            

                                                                                                            

                                                                                                            

                                                                                                            
 

 
填答人簽章：                  

 
 

問卷到此為止，謝謝您的填答！ 
煩請放入隨附的信封中寄回。 
假使您有疑問，請電 0921663163，景文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理系 林淑雅助理。 


